
5.1.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5.1.5 条。 
第 1 款，室内照明质量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良好的照明不

但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，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，减少各种职业

疾病。良好、舒适的照明要求在参考平面上具有适当的照度水平，避免眩光，显

色效果良好。各类民用建筑中的室内照度、眩光值、一般显色指数等照明数量和

质量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 的有关规定。 

第 2 款，对照明产品光生物安全性作了规定，现行国家标准《灯和灯系统的

生物安全性》GB/T 20145 规定了照明产品不同危险级别的光生物安全指标及相

关测试方法，为保障室内人员的健康，人员长期停留场所的照明应选择安全组别

为无危险类的产品。 
第 3 款，光源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又称为频闪比，用来评价光输出的波动

对人的影响。当电光源光通量波动的频率，与运动（旋转）物体的速度（转速）

成整倍数关系时，运动（旋转）物体的运动（旋转）状态，在人的视觉中就会产

生静止、倒转、运动（旋转）速度缓慢，以及上述三种状态周期性重复的错误视

觉，轻则导致视觉疲劳、偏头痛和工作效率的降低，重则引发事故。光通量波动

的波动深度越大，负效应越大，危害越严重。 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书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

图、计算书、现场检测报告、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。 
 


